










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
等因素之考量．得將法定盈餘及資本公積全部或
一部分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之。

第23條 第25條 條次變動。
本章程未訂事項，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。 本章程未訂事項．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。 （原內容不變）
第24條 第26條 1． 條次變動。
本噩程訂立於民國－O四年八月二十 四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104年8月24日。第1次修 2. 增列修訂

日。第1次修正於民國－O四年十二月三 正於民國104年12月3日。第2次修正於民國 日期。
日。第2次修正於民國－0五年五月十日。 105年5月10日。第3次修正於民國105年10
第3次修正於民國－0五年十月十九日 。 月19日。第4次修正於民國107年6月28日。
第 4 次修正於民國－O七年六月二十 八 第5次修正於民國108年6月27日。第6次修
日。第5次修正於民國－O八年六月二十 正於民园111年9月28日。
七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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